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黔建建字〔2019〕100 号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对贵阳市、黔西南州、

遵义市、毕节市开展2019年节后复工暨“两会”

期间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，仁怀市、

威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五局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贵州总部、中国水

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七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，各有关单

位:

为切实做好节后和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防范工作，维护社

会和谐稳定，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

议和中央、省安全生产有关工作部署，根据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关于开展2019 年节后复工暨“两会”期间建筑施工安全大检查的

通知》，我厅于2019 年2 月26 日—3 月8 日对贵阳市、黔西南州、

遵义市、毕节市开展了2019 年节后复工暨“两会”期间建筑施工

质量安全大检查。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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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查的四个市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均按近期各

级各有关单位要求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对“两会”期间进行了部

署安排，并对申请复工的项目开展了全覆盖的检查。

从检查情况看，本次抽查的工程总体上能按照国家有关工程

建设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，多数项目的参建方质量安

全行为还是比较规范，基本上能认真履行质量安全生产职责，施

工安全生产处于受控状况，确保了“两会”期间建筑工地的安全

生产。

二、检查基本情况

四个市、州目前在建项目2315 个，已复工1824 个，复工率

78.79%，此次检查共抽查16 个项目，总面积38.18 万方，总投资

9.42 亿元。抽查的内容为各类起重机械设备、脚手架、模板支撑

体系、基坑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

施工企业节后复工自检和安全生产教育等情况。在1248 项检查内

容中，符合项1084 项，不符合项164 项，分别占总检查项的86.85%

和31.15%。在施工手续办理上，基本上均办理了施工许可手续。

抽查中同时也发现有些项目有违反质量安全强条标准和市场

行为的情况，检查组下发了3 份《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

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书》，责成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下发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意见单4 份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市场行为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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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，未认真落实工程质量安

全责任，项目经理、总监到岗率低，履职履责差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配备不足；未成立以建设单位牵头的扬尘治理小组，未公示

扬尘举报电话；未进行劳务分包；对特种作业人员审核不严，部

分特种作业人员证件存在涉嫌造假情况；个别监理单位总监、总

代、安全监理员不在岗，监理管理资料混乱和缺失，监理人员配

备不足。

（二）现场安全方面

未严格按照37号部令和31号文对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进行管理，超规模的“危大”工程未经专家论证，专项方案

实施情况不符合要求；未按安全隐患排查制度进行检查，检查记

录不全，无隐患照片；对新进场工人的针对性安全教育与交底走

形式，缺乏针对性、指导性；现场安全防护设施有不同程度的缺

失，如洞口、阳台和楼层等部位的临边防护均有缺失；极个别的

项目文明施工水平较差，未做到工完料清，现场材料堆放混乱，

无冲洗设施，未做硬化，围挡不规范；个别塔吊安全保护装置已

失效，未使用原厂制造的标准节，未组织验收和使用登记备案就

使用；模板支撑体系搭设水平杆件间距大，上端自由端超过规范

要求，个别模板工程方案计算参数与现场不符，水平防护不到位；

连墙件设置不符合要求，局部偏大，个别悬挑脚手架工字钢梁锚

固长度不满足规范要求，剪刀撑局部未连续设置；临时用电工程

未按规范编制，编制人员不符合要求，电线、电缆有拖地现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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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别箱体门未作保护接零，机械设备保养不到位，末级开关箱未

按“一机一闸一箱一漏”要求设置。

（三）现场质量方面

个别项目的高边坡支护工程查阅不到相关资料；填充墙砌体

与构造柱拉结筋间距大，构造柱植筋不符合要求，箍筋间距大，

平直段长度不够，弯钩部分未达到135°，填充墙砌体存在材料混

用情况，砌筑质量差，局部用砂浆填充；楼梯踏步未按设计要求

预埋预埋件；部分预制过梁支承长度＜240mm，部分项目梁底露筋，

梁柱接头用水泥袋堵缝，造成断面尺寸达不到设计要求；极个别

项目地下室顶板施工荷载超过设计荷载（装载水泥重车开在顶板

上）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(一)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深

刻认识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。落实政府监管责任，依法依规进

行安全质量管理，强化质量安全红线意识和风险意识，确保抓好

区域内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隐患整改力度。请各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

单位、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认真做好质量安全隐患整改工作。对

检查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改，切实消除质量安全隐

患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有关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。严格按照37 号部

令和31 号文抓好对“危大”工程的管理工作，加强宣贯培训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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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要以此次质量安全大检查作为改进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、提高监管水平为契机，举一反三，深入分析质量安全问题

产生的原因，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足，加大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

和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力度，将安全措施真正落实到位，加大

安全投入，强化现场监督检查，进一步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，确

保工程质量和施工生产安全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9年3月15日


